
关千开展2024年
“

安全生产月
”

和
“

安全生产辽沈行
”

活动的通知

局内各处室：

为深入开展第23个全国
“

安全生产月
”

活动， 按照《国务

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关于开展2024年全国
“

安全生产

月
”

活动的通知》 （安委办(2024) 3号）工作要求， 以及《国

家铁路局2024年
“

安全生产月
”

活动实施方案》 （国铁安监函

(2024) 65号）、 《辽宁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2024年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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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确保活动实效。 要将活动作为强化安全发展理念 、 推动法

规政策落实、传播安全生产知识 、 预防事故发生的有力手段， 与

铁路安全监管履职相结合，加大对铁路企业督促指导力度， 调动

铁路企业 、 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， 因地制宜开展好宣传活动，

促进安全生产水平提升。

3．加强信息联络。 紧紧围绕活动主题和重点内容， 开展好辖

区宣传报道工作，各处室要认真总结活动情况，及时向活动领导

小组办公室报送活动进展情况和好的做法、 特色项目以及视频、

图片 、 文字等资料。 7月1日前报送活动总结。

抄送： 国家铁路局
“

安全生产月
”

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， 辽宁省安委办，

中国铁路沈阳局 、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。

沈阳铁路监督管理局综合处 2024年5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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